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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债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交易内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精工”）将不超过 3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精工建设）。 

 由于精工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精工建设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由于本次交易价格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本次交易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情况概述 

2011 年，公司下属控股企业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精工”）与总承包方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签订分包协议，承接盘锦市政府（以下简称“业主”）位于

辽宁省盘锦市的盘锦体育中心一场三馆钢结构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根据

项目合同约定，该项目业主方需支付工程款给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由中建八局

大连分公司支付给浙江精工。 

现业主因资金周转困难，拟通过拍卖土地筹资偿债。为了降低收款风险，避

免利益受损，公司拟同意参与土地拍卖。但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无意涉及

房地产开发。为保证公司的收款安全，同时考虑到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企业浙

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房地产开

发能力，经公司管理层审慎决策，拟由精工建设参与土地的招、拍、挂及后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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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事宜。同时，浙江精工将该项目合同项下对应债权转让给精工建设，金额

与精工建设竞拍土地支付的实际价款（含税）等值且上限不超过 3 亿元。目前该

项目决算结果尚未得到业主确认，待决算确认后，若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所欠工

程款金额超过公司转让给精工建设的债权金额，超出部分债权仍由公司所有。 

根据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本次债权总价款为精工建设参与招、拍、

挂程序最后竞拍所得土地支付的实际价款（含税），且上限不超过 3 亿元，具体

金额待土地拍得后确定。 

因精工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债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宜。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方董事方朝阳先生、孙关富先生、孙卫江先生、

钱卫军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

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介绍 

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地：绍兴市袍江工业区汤公路 33 号，法人代表：孙国君，注册资本 5 亿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 64,099.08 万元、净资产 14,746.44 万元，营业收入 118,940.33 万元，净

利润 911.76 万元（上述数据均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9,824.96 万元，净资产 15,229.28 万元，营业收入 85,005.12 万元，净利润 312.84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注册地：

绍兴，法人代表：孙关富，注册资本 61,000 万元，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

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截至目前，本

公司持有其 99.62%的股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7,686.22 万元、

净资产 72,251.95 万元、营业收入 315,711.98 万元、净利润 8,950.20 万元（上述

数据均经审计）。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总资产 362,416.95万元、净资产 80,5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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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营业收入 205,190.75 万元,净利润 8,337.2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浙江精工承接盘锦体育中心项目所形成的不超过 3 亿

元的债权。 

四、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双方：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转让金额：本次债权总价款为精工建设参与招、拍、挂程序最后竞拍所

得土地支付的总价款（含税），且上限不超过 3 亿元，具体金额待土地拍得后确

定。 

3、定价政策：经公开拍卖的土地价格及资金成本。 

4、债权转让时间：经双方有权机关正式审批通过且精工建设竞拍土地成功，

并完成付款及土地过户手续后债权转让。 

5、支付对价时间：上述土地在竞拍成功、支付土地出让款并完成土地过户

手续后 1 年内，精工建设归还债权资产所对应的金额，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6、协议生效时间： 经双方有权机关正式审批通过。 

五、授权情况 

为使债权转让事宜顺利开展，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指定专人办理和

本次债权转让相关的一切事宜。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降低坏账风险，保证公司的流动资金运转，保持公司持续稳健

发展，符合公司利益。精工建设以经公开拍卖的土地价格购买债权，并支付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

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项目合同项下与经公开拍得土地价款（含税）等值且不超

过 3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精工建设，本次交易可以降低坏账风险，保证公司的流动

资金运转，保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利益。 

债权转让金额是以经公开拍卖的土地价格，同时精工建设需支付同期贷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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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八、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

转让给精工建设债权的金额是以经公开拍卖的土地价格，同时精工建设需支付同

期贷款利率，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土地，需按照国家土地管理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拍、挂”

流程， 因此存在精工建设未中标无法获得购买资格,导致债权协议无法生效的风

险。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十、备查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5、公告所指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 月 4 日 

 


